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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辭  
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(下 稱

「區議會」 )屬下青年委員會 (下稱「本委員會」 )第二次會議。  
 
2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於會前未有收到委員的請假通知。  
 
 
I .  通過上次 會議記錄  

 
3 . 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意見，上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。  
 
 
I I .  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  
 
4 .  主席歡迎勞工處代表出席會議。  
 
5 .  勞工處代表簡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(下稱「計劃」 )。  
 
6 .  委員提出的意見及查詢如下：  
 

6 . 1  委 員 查 詢 計 劃 有 否 年 齡 限 制 、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與 參 與 計 劃 人 數 之

間有較大落差的原因，以及參加者中途退出計劃的數據及原因。 
 

6 . 2  委 員 指 參 加 者 主 要 於 深 圳 和 廣 州 工 作 ， 建 議 勞 工 處 邀 請 更 多 大

灣區內不同城市的僱主參與計劃。  
 

6 . 3  委 員 建 議 勞 工 處 加 強 宣 傳 工 作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優 秀 的 學 生 參 與 計

劃。  
 

6 . 4  委員查詢參與計劃的僱主須具備的條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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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勞工處代表回應委員的意見及查詢如下：  
 

7 . 1  計劃不設年齡限制， 20 22 年至 20 24 年獲頒學士或以上學位的

香 港 青 年 可 參 加 本 年 度 的 計 劃 。 處 方 表 示 參 與 人 數 受 本 地 經 濟

及 就 業 情 況 等 因 素 影 響 。 另 外 ， 企 業 同 時 可 透 過 其 他 途 徑 招 聘

員工，以填補職位空缺，最終能否在計劃下招聘青年，以及青年

會 否 入 職 取 決 於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求 職 者 的 資 歷 是 否 符 合 企 業 的

要 求 、 青 年 是 否 接 受 有 關 工 作 的 條 件 及 待 遇 等 。 處 方 會 繼 續 加

強 宣 傳 工 作 ， 並 推 出 優 化 措 施 ， 以 鼓 勵 更 多 青 年 和 僱 主 參 與 計

劃。  
 

7 . 2  參加者中途退出計劃方面：勞工處表示 20 2 1 年試行計劃共收到

1  09 1 份入職通知，當中 63 2 人順利完成為期 1 8 個月的計劃，

其 中 約 七 成 參 加 者 獲 繼 續 聘 用 。 處 方 表 示 參 加 者 或 因 不 同 個 人

原 因 離 職 。 為 協 助 青 年 更 容 易 適 應 內 地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， 減 少 轉

職或離職的情況，勞工處自計劃於 20 2 3 年恆常化推行以來，委

聘 了 香 港 工 聯 會 大 灣 區 社 會 服 務 社 及 香 港 青 年 聯 會 於 內 地 為 青

年提供支援。  
 

7 . 3  工 作 城 市 方 面 ： 勞 工 處 表 示 大 灣 區 九 個 內 地 城 市 均 有 香 港 青 年

在 計 劃 下 受 聘 ， 惟 因 較 多 參 與 企 業 的 主 要 業 務 集 中 在 廣 州 和 深

圳 ， 故 該 兩 個 城 市 提 供 較 多 工 作 機 會 。 處 方 會 繼 續 積 極 向 不 同

商會及企業推廣計劃，呼籲企業提供更多的職位空缺。  

 
7 . 4  僱 主 資 格 方 面 ： 參 與 計 劃 的 企 業 須 於 香 港 及 大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均

設有業務。參與企業須按照香港法例，以不低於月薪 18 , 00 0 港

元 ， 聘 請 合 資 格 青 年 ， 並 派 駐 他 們 到 大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工 作 及 接

受在職培訓。政府會向企業發放每名受聘青年每月 10 ,00 0 港元

的津貼，為期最長 1 8 個月。  
 

8 .  委員提出的跟進意見及查詢如下：  
 

8 . 1  委 員 指 剛 畢 業 的 參 加 者 未 必 了 解 職 場 要 求 及 稅 務 安 排 等 ， 故 查

詢 勞 工 處 有 否 提 供 相 關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協 助 青 年 適 應 職 場 及 內 地

生活。  
 

8 . 2  委 員 建 議 勞 工 處 確 立 計 劃 的 定 位 ， 讓 青 年 了 解 參 與 計 劃 對 他 們

的前景有何幫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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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3  委 員 指 現 時 計 劃 主 要 涵 蓋 商 用 服 務 業 、 教 育 服 務 業 及 金 融 業 的

職 位 ， 建 議 勞 工 處 招 募 企 業 時 多 考 慮 工 業 、 科 技 及 健 康 醫 療 等

在 香 港 市 場 佔 比 較 小 的 行 業 ， 為 相 關 學 系 的 畢 業 生 提 供 更 多 就

業機會。  
 

8 . 4  委 員 建 議 勞 工 處 推 出 為 期 六 個 月 的 計 劃 ， 以 提 高 彈 性 和 迎 合 不

同人士的需要。  
 
9 .  勞工處代表感謝委員提供的意見，處方將不時檢討及適時優化計劃。 
 
(會後備註：就委員查詢有否協助剛畢業的參加者了解職場要求及稅務安排

等，政府為計劃設立專題網站，上載計劃詳情及在大灣區工作和生活的實

用資訊供青年參閱。受委聘機構亦定期舉辦講座，幫助青年在大灣區工作

和生活作好準備，亦提供每天上午 9 時至晚上 9 時由專人接聽的熱線，及

開立社交媒體平台和群組，確保青年獲得及時的支援和協助。 )  
 
 
I I I .  其他事項  
 
1 0 .  主席介紹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推出的 H KYou th +青年手機應用程式，

請委員協助宣傳及鼓勵年青人使用上述應用程式。另外，本委員會希望與

各青年團體或組織加強交流，主席鼓勵委員向秘書處提供所認識的青年團

體聯絡方式，並邀請有關團體出席會議，以促進交流。  
 

 
I V .  下次會議 日期  
 
1 1 .  下次會議定於 20 24 年 5 月 28 日 (星期二 )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。  
 
1 2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 時 2 8 分結束。  
 
 
本會議記錄於 20 24 年 5 月 28 日獲得通過。  

 
 
觀塘區議 會秘書處  
2 0 24 年 5 月  


